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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 

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9028 号 

申请人：詹冰冰，男，汉族，1990 年 10 月 5日出生，住址：

江西省瑞昌市。 

被申请人：美婵医疗美容门诊部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，地址：

广州市花都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捷，男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委托代理人:张海婷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。 

申请人詹冰冰诉被申请人美婵医疗美容门诊部（广州）有限

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詹冰

冰委、被申请人托代理人张海婷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2

月 7 日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 

本案相关情况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工作情况：2021 年 2 月 4日被申请人在“万师傅”平

台下单，与申请人预约 2021 年 2 月 7 日前往被申请人公司维修

安装路由器,2021 年 2 月 7 日上门服务 6 小时。按照双方约定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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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 2021 年 5月 28日上门工作大概 2小时,5月 29日上门工作

8小时,2021 年 6月 10日上门下午工作半天、2021 年 6月 12日、

6 月 13 日均上门工作满 8 小时,6 月 14 日上门工作半天。其余时

间申请人在外面打零工，做散活，不需要经过被申请人同意。 

二、劳动报酬：2021 年 2 月 7日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刘捷

通过支付宝向申请人支付 280 元；2021 年 6 月 4日被申请人工

作人员罗燕通过微信支付 600 元；2021 年 6 月 11 日刘捷以个人

银行卡向申请人转账支付 800 元。被申请人向“万师傅”平台上

支付 29 元 

三、申请仲裁日期:2021 年 9 月 28 日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,2021 年 2 月 7 日入职

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主张，申请人是我司从“万师傅”平台上找

寻的，负责安装插座、洗手盆。申请人与我司是雇佣劳务关系，

与我司没有劳动关系，本委认为，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第一条规定，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

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，劳动关系成立。(一)用人单位和劳动者

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；(二)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

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，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，从

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；(三)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

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。本案中申请人为被申请人提供维修安装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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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，并非是以直接提供劳动为目的，双

方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；申请人除了按照约定上门完成工作任

务，其余时间其可以自由支配，不受被申请人关于工作时间的要

求，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；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提

供服务情况按次支付劳动报酬，并非按月支付工资。申请人要求

确认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2 月 7日至 2021 年 9月 28 日存在劳

动关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五十条、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之

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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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  裁   员：贾    凯 

 

 

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：樊  穗  文 


